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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    參訪目的參訪目的參訪目的參訪目的    

一直以來，遊覽車客運業的營運管理，就是政府部門所面臨的一個重要

課題，因應不同時期的需求，研議不同的管理方式，採取適當的措施，然而，

長久以來，透過數量管制的方式，便是最常使用的方式，因此，在60年代末

期，以減少供給的方式，限制公司成立及車輛牌照發放數量，因而造成業者

間將遊覽車牌照私下交易之情形並哄抬牌照價格；至80年代為改善上述情

形，則改採增加供給的方式，分階段開放設立新公司及既有業者增購車輛等

措施，皆是以調節供給數量的方式，改善遊覽車市場的營運方式。 

此外，亦藉由規範設立門檻（包括：資本額、車輛數、場站設備等），

要求新成立之遊覽車公司須具有5000萬元資本額及30輛全新大客車等規

範，即是期望透過要求業者具有基本的營運規模，以提供乘客基本保障及提

昇營運績效。 

然而，自91年迄今，遊覽車事故接二連三的發生，造成不少乘客的傷亡，

使得各界紛紛開始重視遊覽車的行車安全性，並且質疑現行的遊覽車管理制

度是否仍有不足之處，因此，自94年以來，有關遊覽車客運業管理之改善措

施陸續推行，並分別針對人、車、路等各方面提出各項細部執行方案，包括

靜態管理，如：遊覽車三級考核制度（含業者自主管理及由政府機關辦理行

車安全與服務品質評鑑）、營業大客車駕駛人執業登記、建置遊覽車及國道

客運查詢專區（提供網路查詢車輛及駕駛人各項資訊）…等等；動態管理部

份則包括加強高速公路與風景區監警聯合稽查及路邊檢查、全面通知車輛進

行臨時檢查、召訓營業大客車駕駛人針對易肇事原因加強說明及訓練等等，

同時配合修訂相關法規及加強取締處罰，期能藉由強化管理，達到增進行車

安全之目標。試圖逐步改善相關管理機制以使其更臻健全。 

在各項政策推行的同時，政府除了秉持原有立場及目標外，更在意與各

汽車運輸業者間之溝通，以期減少實施時之阻力並提高實施之成效，然而，

在協調的過程當中，常見有業者反映，建議可參考日本、歐美等先進國家之

管理方式及規範。確實，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其他國家的政策及管理措施

確實可以做為本國改善管理方式的重要依據，但是，搜尋近年來的各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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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對於其他國家的遊覽車管理制度似均無較深入探討之資料可供參閱，

實有赴其他國家參訪並學習其管理制度之必要，故選擇鄰近且管理制度完善

之日本，作為本次參訪之對象，期透過更深入的了解，學習不同的管理方式，

以健全現行遊覽車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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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  參訪參訪參訪參訪過程過程過程過程 

一、國土交通省-中央政府機構    

（一）接待人：自動車交通局安全政策課  業務係長  宅見和久    

         總合政策局國際業務室  橋本崇史  

 

（二）機構簡介： 

日本國土交通省（Ministry of Land, Infrastructure, Transport and Tourism）係

日本政府中央單位，職司日本國土規劃及相關法令之制定，所涵括之業

務範圍十分廣泛：土地、水資源、都市、河川、道路、住宅、鐵道、車

輛、海事、港灣、航空、觀光及氣象等事務。其中與此次考察主題相關

單位為自動車交通局，其主要掌理車輛事務，其下設有總務課、安全政

策課、旅客課、貨物課、保障客、自動車情報課、技術企劃課、審查課、

整備課及環境課等業務課；主要業務職掌為運輸業監督管理、運輸業安

全管理、公車及出租汽車業督導、貨運業督導、事故賠償制度企劃、督

導自動車事故對策機構、車輛登錄與移轉、車輛安全基準、車輛檢查、

車輛型式認證、車輛維修技工之培養與技能檢定及車輛排氣與噪音防制

等等。 

 

 

   

      

 

 

     

     

     



7 
 

 運輸業別分類： 

      3 旅

旅

 

 

分類 細分類 範例 
相對於我國

之汽車運輸

業別 

路線定期運

行(Scheduled 
Route Bus) 

路 線 巴

士、高速巴

士、定期觀

光巴士、限

定巴士、社

區巴士 
路線不定期

運行
(Unscheduled 
Route Bus) 

 

一般乘合旅

客自動車運

送事業
(Shared – 
Ride Bus 
Transport) 

區域運行

（Non 
Fixed-stop 
Bus） 

DRTS 

公 路 汽 車 客

運業、市區汽

車客運業 

一般貸切旅

客自動車運

送事業
(Chartered 
Bus Transport) 

觀光巴士之貸切巴士 遊覽車客運業 

一般旅客

自動車運

送事業
(Regular 
Passenger 
Vehicle 

Transport) 

一般乘用旅

客自動車運

送事業(Taxi) 
計程車、10 人下之包車 

計 程 車 客 運

業、小客車租

賃業(含駕駛) 

旅客自動

車運送事

業
(Passenger 

Vehicle 
Transport) 

特定旅客自動車運送事

業 (Special Passenger 
Vehicle Transport) 

公司、工廠之交通車、具

昇降設備之小型醫療接駁

車 

遊 覽 車 客 運

業 中 之 專 辦

交 通 車 業

務、各縣市政

府 復 康 巴 士

（ 目 前 尚 無

此類別） 

      

    

我國之遊覽車客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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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日本汽車客運業之營運型態與規範 

 （1）日本政府於平成 11 年（1999 年）公布對旅客鐵道事業、貨物鐵道事業、

乘合巴士事業（我國之公路汽車客運業、市區汽車客運業）、貸切巴士事

業（我國之遊覽車客運業）及出租汽車事業等解除管制之相關法令，並於

平成 12 年 2 月開始實施。其中對於貸切巴士事業（遊覽車客運業）的解

除管制內容為：對於加入、退出市場及訂定運費相關法令的放寬，管制解

除後新加入營運市場的業者大幅增加、營業車輛數及乘客數亦呈現增加趨

勢，惟幅度較營運業者數量增加來的小，且每車每日營運收入大幅減少。 

      業者有意申請加入營運時，必須依據「計劃」、「管理」、「營運」等三方面

提出詳細計畫書： 

    1 計劃：指運送事業經營之內容，包括營運範圍、路線的位置、停靠站的

位置、營運時間、運價等資料。 

    2 管理：指運送事業之財務計畫，含收入、支出的管理模式及預計經營效

益，以達到預算收支的平衡。 

    3 營運：指運送事業之實際營運方式及車輛、駕駛人的調派管理模式。 

  （2）實際營運方式之分類 

    1 計劃、管理、營運三者皆由民間業者規劃及辦理。 

    2 計劃由政府機關決定、管理及營運由民間業者辦理。 

    3 計劃及管理由政府機關辦理、營運由民間業者辦理。 

    4 計劃、管理、營運均由政府辦理。 

  （3）營運計畫適切性之審查 

       針對業者所提出計畫書之內容除主要營運內容係由交通主管機關審查

外，如涉及道路構造上之限制（如橋梁強度…等)，則必須送交道路管理

機關進行審核，確認所提計畫行經地點是否合宜；路線、停留地點、場

站設置等對於交通安全之影響，則須經欲設置地點當地之警察機關進行

確認，因此其計畫必須經多個機關審查通過，符合各項條件，始得經營

運送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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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申請經營運送事業之基本條件及營運管理體制 

    1 資金計畫：日本並未明確規範新加入業者資本額之最小門檻值，但必須

提出適當且合理的資金計畫，申請時必須具備百分之五十的

資金，事業開始營運時，則資金必須百分之百全部到位，且

必須具備足夠的損害賠償能力。 

    2 營業所：必須適當且具有規模，營業所內必須設置供駕駛人休息睡眠之

處所。 

    3 停車場：在營業所 2 公里內必須設置停車場。 

    4 車輛：至少要配置 5 輛的常用車及 1 輛的預備車，目前在東京、大阪、

千葉等地區，已由環保單位依據環保理由限定巴士之車齡為 12

年。 

5 駕駛人：必須具備足夠符合事業計畫所需之駕駛人數目，在日本 18 歲以

上且取得第 1 種駕駛執照的人可以駕駛一般自家用車輛，但是

駕駛大型車輛之駕駛人則必須年滿 21 歲以上，且取得第 2 種駕

駛執照者始得為之，其餘則無條件限制，但部分公司會自行制

定雇用駕駛之標準；此外，對於職業駕駛人並無年齡之上限，

惟會視其狀況要求至「自動車事故對策機構」接受專業診斷，

駕駛人亦有接受適性診斷之義務。 

6 運行管理者： 

           依據日本政府法令規定，包括計程車業、貨運業及巴士運送業

都必須配置足夠數量的運行管理者，其主要工作項目在於管理

駕駛人的勤務時間、建立駕駛人勤務制度、避免疲勞駕駛及超

時工作的發生、執行出勤前及出勤後之點名制度（roll call），了

解其健康狀態、精神狀態、進行酒精濃度測試、告知當日行程，

並針對當日所要行駛之道路狀況及當地天候給予駕駛人指示；

對於各項紀錄應詳細記載；評估駕駛人應否進行適性診斷（自

動車運送事業者、初任駕駛人、65 歲以上之駕駛人、發生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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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之駕駛人）；發生交通事故時應依規定通報。 

           運行管理者係一國家認證之資格制度，具備此一資格方可得為

運輸業者聘用，取得此資格除透過國家考試外，尚可藉由工作

經歷及受訓講習的方式。例如：必須具有 5 年以上的實務經驗，

參加 5 次以上之講習（其中至少 1 次為基礎講習），並經過國家

認可機構每 2 年辦理一次之考試以取得此一資格。其中有關講

習種類、受訓對象、課程內容及受訓時數等相關資訊整理如下： 

 

講習種類 受訓對象 課程內容 受訓時數 

基礎講習 
運行管理者及

預計成為運行

管理者 

相關法令、運行管理業務內

容、對於駕駛人之指導及監

督方法、事故防止對策、運

行管理基礎知識 

16 小時 

一般講習 運行管理者 

相關法令、運行管理業務內

容、對於駕駛人之指導及監

督方法、事故防止對策、運

行管理基礎知識持續了解並

深入探討 

5 小時 

特別講習 
發生重大事故

事業體之運行

管理者 

防止事故再發生之指導及監

督、各項管理技能的學習 
13 小時 

            

           此外，事故發生如係因運行管理者之失誤所造成，嚴重者將遭

註銷執照處分。 

           運行管理者制度最早實施於貨運業，因實施成效良好，故於平

成 13 年於巴士及計程車業開始實施，其配置數量係根據各營業

所之車輛數為計算基準：一般貸切旅客自動車運送事業（我國

之遊覽車客運業）係每 29 輛車配置乙名，之後每 30 輛車增加

配置乙名；一般乘合（我國之公路汽車客運業、市區汽車客運

業）及乘用旅客自動車運送事業（我國之計程車客運業）則係

每 39 輛車配置乙名，之後每 40 輛車增加配置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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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整備管理者： 

           其性質與運行管理者相似，亦須經國家認證方具任用資格者，

惟其管理之對象為車輛，各營業所需選任足夠之整備管理者，

其主要功作項目包括：當日車輛出勤前之各項功能確認、對於

出勤後駕駛人報告之車輛狀況進行檢視並採取適當之處理措

施，對於外宿車輛亦均應按此規定施行，惟施行方法則採電話

方式進行確認。如車輛有異常狀況時，則就近請合作之車輛維

修廠商前往處理；車輛之日常檢驗（每天）、定期檢驗（每 3

個月一次定期實施、每年一次的車輛檢查管理）之確實實施；

整備管理者負有參加研修以持續增加知識之義務。 

    8 其他管理機制：運行管理指揮命令系統、事故防止指導體制、事故處理

體制、運行管理規程、民眾陳情案件處理機制等。 

 

  （5）運價規範 

       日本政府僅針對運價上限予以認可，採事先審查方式，其運價計算型態

包括：里程區間制、特殊區間制、均一制；此外，在票價種類上，尚可

區分為單程票價、通勤定期票價、通學定期票價、回數票價等，另對於

乘車地區或乘車時間，可依其性質發售優惠票（一日乘車券、特定乘車

時間定期券）或加價票（收費道路加價、23 時以後至次日清晨 5 時前之

深夜清晨時段加價）。 

 

   ４．補助制度 

       日本的補助制度主要從二方面給予補助，一為金錢上的補助、另一為稅

制上的補助。 

（1） 金錢上的補助，以平成 22 年（西元 2010 年）實施情形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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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補助目的 補助率 預算額 

地方巴士路線維持對策 中央政府對都道府縣維

持地方路線之協助 

1/2 68 億 

公共交通移動圓滑化事業 提供高齡者,身障者公

共運具 

1/2（差額補助） 8 億 

低公害車普及促進對策低公害車普及促進對策低公害車普及促進對策低公害車普及促進對策 低污染車輛之普及低污染車輛之普及低污染車輛之普及低污染車輛之普及 1/2（差額補助） 13 億 

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圓滑化等總合對策圓滑化等總合對策圓滑化等總合對策圓滑化等總合對策

事業事業事業事業 

提昇自動車交通安全性提昇自動車交通安全性提昇自動車交通安全性提昇自動車交通安全性 1/3 10 億 

地域公共交通活性化.再

生總合事業 

地區公共交通活化與再

生 

1/2 40 億 

其中，低公害車普及促進對策及安全.圓滑化等總合對策事業等二項目的補助對

象亦包括一般貸切旅客自動車運送事業（我國之遊覽車客運業）。 

 

  （2）稅制上的補助部分，原則上可區分為三大類： 

       所得稅及法人稅：採用低地板公車可特別降低稅率 20%。 

       自動車稅(資產課稅)：較一般自家用車減輕 35%。 

       自動車取得稅(消費課稅)：自 5%調降為 3%。 

 

   ５．觀光巴士之安全對策 

       日本對於運送事業之安全規定主要從以下四方面進行規範：新業者進入

市場之基本條件、與相關行政機關間之聯繫、營運者本身應遵守之及主

管機關之監督管理，以下分別敘述之： 

  （1）新業者申請營運時應確保其安全及事業營運能力，其中安全性確保為最

主要之要件，包括事業計畫的提出必須詳細及完整表達可安全營運之能

力、選任足夠數量且合於資格之「運行管理者」及「整備管理者」、聘僱

足夠達成所提事業計畫內容之駕駛人數。 

       此外，對於新許可加入營運業者，政府將提供指導，在許可的同時即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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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業者施以講習，以強化經營者對法令之了解及徹底遵守；在開始營

運時，亦會先就籌設完成之各項設施狀況予以確認，以確保其符合營運

安全。 

  （2）與相關行政機構配合事項，包括針對重大事故、酒後駕車、疲勞駕駛等

違反道路交通法事件及車輛構造上所引起之事故等與警察機關建立通報

制度；針對巴士、計程車、貨車經營者，配合勞動基準監督機關（在日

本為厚生勞動省，我國則為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共同查核勞動時間（厚

生勞動省制訂勞動條件標準，由國土交通省規範業者遵行），與厚生勞動

省建立相互通報制度。 

  （3）經營者應遵守之事項，主要可分為運行管理制度、駕駛人、車輛及設施，

此部分之規範，已於前面章節詳細敘述，惟業者必須就此部分嚴格遵守。 

  （4）政府機關之監督事項，係要求事業經營者應具備法令遵守的觀念並徹底

執行，其監督方式則由全國 52 個運輸支局統一執行監查制度。 

 

６．監查制度 

  （1）日本於平成 14 年 7 月成立監查組織，由地方運輸局及運輸支局設置監查

人員，自各單位選任適合人員並經過為期至少一個月之研習訓練，在研

習期間必須協助正式監查官進行查核，目前因人數不足，故監查人員多

為兼任，但正積極辦理訓練，以朝向 100%專任為訓練目標，現有監查人

員數從平成 14 年時之 108 人增加至平成 22 年底的 281 人，對於運送業

者違反規定予以行政處分之案件數，平均每年達 3374 件以上。 

  （2）監查人員主要負責應確認之事項如下： 

    1 事業計畫的遵守狀況 

       包括：營業區域、營業所、營運用車輛數、停車場等之使用情形及運行

狀況。 

    2 社會保險等投保情形 

       車輛事故以外之保險，因顧及惡質經營業者對於其雇用人員不予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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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查核其對員工社會保險之投保情形以確認其權益。 

    3 運行管理制度實施狀況之確認 

      	運行管理制度之實行（運行管理者之選任及指導監督、運行管理規程與

規制之遵守情形） 

      	防止疲勞駕駛（勤務時間及勤務時間規劃是否遵守基本規範、對於駕駛

人健康狀態之掌握、嚴格禁止駕駛人疾病、疲勞、飲酒駕車） 

      	點名制度的實施情形及紀錄之保存情形、勤務的紀錄及其保存情形、行

車紀錄卡之紀錄及其保存情形。 

      	駕駛人的選任是否符合法令規範。 

      	對於引起交通事故之駕駛人、初任駕駛人、高齡駕駛人給予特別指導 

   	發生交通事故之紀錄及其保存情形、車輛事故報告規則之遵守及事故防

止對策之實施。 

      	運行管理者應接受研習之參加情形（含引起死亡、重傷事故業者其運行

管理者所需接受之特別講習）。 

    4 車輛管理制度實施狀況 

      	定期檢驗的實施等 

      	車輛管理體制的整備（含整備管理者的選任情形） 

      	整備管理者應接受研習之參加情形 

5 前次實施監查時發現缺失要求改善事項之改善狀況 

    6 實施之查核方式均採事後至各運送業者之營業所查核，除非配合特殊活

動所需，否則未有路邊攔車稽查情形。 

 

７．重大事故報告制度 

    發生重大交通事故之運送業者，必須在 24 小時內就事故發生概要情形提

出速報，並在事故發生後 30 日內提出詳細報告書至國土交通省；國土交

通省會就重大交通事故發生原因，擬定事故防止對策並通告所有運送事

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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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於 24 小時內需提出速報之事故種類： 

     車輛之翻覆、掉落、火災、與鐵道車輛之事故； 

     2 人(客運車為 1 人)以上死亡事故； 

     5 人(客運車為 1 人)以上重傷之事故； 

     10 人以上受傷之事故； 

     車輛裝載危險物品發生大量漏洩之事故； 

     酒後駕車發生事故。 

（2）於 30 日內應提出報告書之事故種類 

     車輛之翻覆、掉落、與鐵道車輛之事故； 

     10 台以上車輛之衝突事故； 

     同時有死亡及重傷情形之事故； 

     10 人以上受傷之事故； 

    車輛裝載危險物品、火藥、高壓瓦斯、核燃料、劇毒、其他可燃物等飛

散、漏洩之事故； 

    酒後駕車、無照駕駛、大型車輛違規營業、吸食麻藥違禁品等發生事故； 

    駕駛人患有疾病仍繼續駕車造成事故； 

    事故發生違反救護義務； 

    事故發生造成鐵道車輛或高速公路或一般車輛專用道路停止通行 3 小時

以上者； 

    其他交通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者。 

（3）事故防止對策之擬訂 

    由國土交通省設立「自動車運送事業交通事故要因分析檢討會」，會議成

員主要為具有學識經驗者，包括大學學者、運送事業經營者、警察…等，

採每年召開 3 至 4 次會議之方式，針對車輛所發生之交通事故進行統計

分析，並會選定特殊個案或對社會影響層面較大之重大事故進行特別分

析及調查，提出事故要因傾向分析報告、安全對策建言(平成 21 年即提出

駕駛人健康管理對策)、防範重大事故再度發生報告；另針對火燒車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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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則會另外成立巴士火災事故調查小委員會，查明發生原因並就防止再

發生策略之重點進行檢討。 

    其所提出之事故防止對策及安全對策建言案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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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帝產觀光巴士株式會社帝產觀光巴士株式會社帝產觀光巴士株式會社帝產觀光巴士株式會社    

（一）接待人：業務部業務課長  大山聰 

              業務部業務課  霍虹 

              東京支店長  大場三嘉男 

 

（二）機構簡介： 

   １．成立於昭和 21 年(西元 1946 年)1 月，資本額為 1 億元日幣，營業項

目包括一般貸切旅客自動車運送事業（我國之遊覽車客運業）、國

内旅行業及其他事業。 

  ２．公司本社位於東京都品川區，並設有東京、名古屋、京都、奈良、

大阪、神戶等 6 家支店，計有員工 628 名。 

   ３．目前擁有 256 輛一般貸切巴士（遊覽車），屬專營一般旅客貸切運

送事業（我國之遊覽車客運業）之公司，在日本專營貸切運送事業

且同時擁有 200 輛以上車輛之公司不超過 5 家。 

 

（三）參訪內容： 

  １．帝產觀光巴士公司之ＬＯＧＯ，為一隻正在跳躍的狗，是公司創辦

人引進美國灰狗巴士公司之營運理念所設計，期望公司之經營能像

美國灰狗巴士一般永續且具有規模。 

  ２．公司擁有之 256 輛車中，其廠牌高達 98%為日本三菱（FUSO），平

均每輛車之造價為日幣 3000 萬元，折合新臺幣為 1000 萬元左右，

公司全部採用購置新車方式，未有買入中古車輛營運之情形，因為

就公司之立場而言，認為車輛是公司的資產，因其車輛為同一家車

商一體成形打造完成，與本國以進口國外底盤後，再由國內車體廠

商打造之情形不同，於日後出售時（日本東京、大阪、千葉等地之

車齡限制為 12 年），仍有不錯之價格，故全部車輛均以自有資金

投資購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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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於日本搭乘巴士從事旅遊觀光時均會於車上配置專業導遊並於行程

中進行解說，該公司專營觀光巴士，每輛巴士上所配置之導遊均由

公司自行辦理教育訓練，並於營業所設置休息宿舍，供專業導遊住

宿，且依其年齡施予不同方式之管理制度（區分 18 歲以上及未滿

18 歲二種年齡層）。 

    ４．在日本經營一般貸切旅客運送事業（我國之遊覽車客運業）不一定

要同時經營旅行業，該公司同時經營國內旅行業，主要是為了協助

旅客代訂食宿，所提供之服務。 

    ５．該公司日常並未對駕駛人進行教育訓練，而是在募集駕駛人時會特

別考量其個人特質並透過自動車事故對策中心進行適性診斷，如果

駕駛人有特別異常行為，經運行管理者評估後，會適時給予指導並

將再次進行適性診斷重新評估。 

    ６．駕駛人基本資格條件必會符合國土交通省之規定，且駕駛人一定是

公司社員，絕對不可以臨時召募，且不可以有一個駕駛人同時兼任

多家公司社員之情形，這在日本是不被認可的。 

  ７．該公司現有運行管理者佔事務職員工（指不含駕駛人、維修人員、

導遊等之內部人員）人數達 90%以上，在駕駛人出勤前及出勤後都

必須在公司內進行點名（roll call，如審視駕駛人精神狀態、進行酒

測…等），如行程達 2 日以上，則駕駛人於當日行程結束後，必須

打電話回公司，向運行管理者報告當日運行狀況及車輛狀況，此為

駕駛人之義務，第二天早上出勤前，亦會再回電公司進行點名動

作，了解第二天之詳細行程及各項應注意事項，如有特殊狀況，運

行管理者必須判斷並給予指示，如係車輛之問題，亦會透過整備管

理者聯繫當地配合維修之廠商就近協助解決。就公司之立場而言，

運行管理者評估駕駛人當天的適切性、整備管理者須負責處理車輛

所有狀況，二者對於整體行車安全有很大助益。 

 



21 
 

  ８．駕駛人之工時規定，每週 40 小時、每日不得超過 16 小時、每二日

為 18-19 小時，且二日間之間隔為 8 小時，因此，如係 3-4 天的行

程，則必須於行程途中更換駕駛，該公司並將行駛里程納入計算，

所以依據行程的不同，會於一輛車派駛二名駕駛人；此外，也會提

供駕駛人健康檢查，一般駕駛人為每年一次，如專門駕駛深夜行程

者（晚上 10 時至次日 5 時），則為每年二次。 

  ９．日本政府於 2009 年提供該公司安全補助金，裝置數位式行車紀錄

器，因此其所有車輛均已完成裝設，可藉此了解駕駛人之駕駛行為

（如加減速、油耗、...），以加強管理。 

 １０．該公司於東京支店設置有三層立體停車場(地下一層，地上二層)供

貸切巴士（遊覽車）停放使用，為日本全國唯一，其投資成本及規

模之大，實屬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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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京成巴士系統株式會社京成巴士系統株式會社京成巴士系統株式會社京成巴士系統株式會社    

（一）接待人：代表取締役社長  石橋博 

              常務取締役  加藤善也 

 

（二）機構簡介： 

    １．資本額為 3 仟萬元日幣，營業項目包括一般貸切旅客自動車運送事

業（我國之遊覽車客運業）、一般乘合旅客自動車運送事業（我國

之公路汽車客運業、市區汽車客運業）、特定旅客自動車運送事業、

旅行業。 

    ２．公司本社位於千葉縣船橋市，屬京成電鐵株式會社之關係企業，股

東組成由京成電鐵株式會社佔 80%、京成巴士株式會社佔 20%，計

有員工 74 名。 

  ３．目前擁有車輛數為一般貸切巴士（遊覽車）35 輛、一般乘合巴士（公

路汽車客運業、市區汽車客運業）7 輛、特定輸送巴士(Special 

Passenger Bus)1輛，另設有安全運轉訓練車 1 輛作為駕駛人教育訓

練之用。 

 

 

  

 

  4刹 7

6 1 12 74

1

（遊覽車客運業） （公路汽車

客運業、市區汽車客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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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人  

    駕駛人 2

21 53 60 60

70 駕駛人

 

    (Special Passenger 

Vehicle Transport)

遊覽車

 

    公路汽車客運業、市區汽車客運業

500

300

 

  

2 遊覽車

 

  GPS

遊覽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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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  心得與建議心得與建議心得與建議心得與建議 

 一、本次之參訪行程，可以深刻的體認到，日本的民族性與本國有著很大的差

異，進一步深刻的探究日本在遊覽車管理制度上所實施的各項措施，其實

並未如本國詳盡且鉅細靡遺的以各項法規予以約束業者之行為，多數時候

都是採用勸導及自主管理方式，但是其業者即會配合政府政策徹底執行。

舉例來說，出車前之酒測措施，本國於多年前於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即予

明確規範，並於路檢聯稽時加強查核，惟多數業者即象徵性的於出車前進

行簡單量測，對於外宿車輛亦多表示無法管理，即使非外宿車輛亦不一定

會回到公司場站；然而，日本的酒測措施預計自 2011年 4 月 1 日起實施，

亦即目前尚無法令強制規定，惟其業者已落實執行該項措施，包括出勤

前、出勤後（外宿車輛亦不例外），照相存證以有效保存各項紀錄，此落

實自主管理之精神，實無法比擬。 

  二、日本汽車運輸業一項很重要的管理制度－「運行管理制度」，是本國一項

很值得參考的措施，因此項措施係廣泛的實施在貨運業、計程車業及巴士

業，亦即表示其實施具有非常良好的成效。其實，據了解，目前本國已有

少數公路汽車客運業者會要求所屬調度站之站長，於駕駛人出車前，會要

求先檢查駕照資料及有效期限、進行酒測、並與之談話了解其精神狀況

等，已具有實施運行管理制度之雛型。因此，建議在初期可請各業者參酌

實施，並透過評鑑考核等措施，奬勵配合實施之業者；進一步，則由交通

部公路總局公路人員訓練所或其他人員訓練機構，擬訂運行管理者訓練制

度，經訓練合格並通過考試者，發予執照，在取得執照之人員達一定數量

後，將此一制度落實於法令規定中，以促使行車調度作業專業化，減少人

為疏失所造成行車安全之疑慮。 

  

2010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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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新許可加入營運業者，由政府提供指導，

在許可的同時即對營運業者施以講習，以強化經營者對法令之了解及徹底

遵守；並且在開始營運時，先就籌設完成之各項設施狀況予以確認，以確

保其符合營運安全；此外，現行的審查機制中，多著重於業者的營運規劃

能力，對於如何確保營運安全部分，於業者所提申請計畫書中，則甚少見

到有所著墨。因此，建議爾後應加強重視此部分，要求業者於進入市場前，

即應事先對於車輛、駕駛人及營運管理上之安全進行整體規劃考量。 

  四、目前本國已建立一套緊急事故通報機制，其在通報時間及通報條件上，均

遠較日本之規定嚴格，然而在緊急通報之後，對於事故發生原因及改善措

施則多未予深究，多僅係由業者提供警察機關開具之事故初步分析表，如

有賠償爭議，業者方才會提送肇事鑑定會釐清事故原因。因此，針對本部

分，建議得設置重大交通事故分析委員會，針對國內所發生之重大交通事

故發生原因進行解析，並提出具體可行之改善建議方案及措施，提供現有

汽車運輸業者配合實施，以作為改善營運方式及避免相同原因再次發生事

故之機會。 

  五、日本所建立之監查制度，與我國現行之稽查制度雷同，然而我國著重的是

動態的路邊檢查，主要係針對車輛的安全性進行查核；而日本著重在公司

營運制度的落實管理，因此，主要係前往公司營業所確認其運行管理制

度、公司營運方式、過去所發生缺失改善情形…等，定期前往查核及確認，

因此建議本部分能參照其作法，建立一致之作業方式，並訓練專業及專職

之查核人員，以提高查核效率。 

  



27 
 

 

 


